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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喝醉酒的张先生被同饮者送到酒

店后， 独自一人从二楼摔下死亡。 张先生的家

属以酒店驱逐陪同人员， 且事发楼梯间存在安

全隐患为由， 将酒店告上法院， 索赔 289 万余

元。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张先生的家人表示， 2019 年 11 月 4 日晚，

张先生与同事吃饭并饮酒， 后呈醉酒状态， 当

晚由同事陪同入住被告酒店， 酒店工作人员明

知张先生醉酒， 强行将张先生的同事驱离。 当

日 21 时 58 分， 张先生推门进入楼梯间。 张先

生的家人认为楼梯间较陡、 昏暗、 灯光故障，

导致张先生从二楼摔下。 当日 23 时左右， 120

的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后宣布张先生死亡。 经司

法鉴定： 张先生符合在急性乙醇中毒的情况下

头部遭受钝性外力作用， 引发中枢性呼吸、 循

环功能障碍死亡。 被告酒店作为管理者， 理应

保证设施良好、 无安全隐患， 在接受张先生住

宿时明知他醉酒， 仍将其同事驱离， 未提供良

好安全义务。 酒店的投资人对债务承担无限责

任。 为此， 张先生的家属将酒店以及投资人告

上了法院， 要求赔偿丧葬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

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合计 289万余元。

而被告酒店却认为张先生的家人诉称不实，

当时其同事明知张先生醉酒而陪同入住酒店后，

离开酒店未确保张先生安全。 酒店的楼梯、 灯

光不存在安全隐患。 张先生是酒精中毒死亡，

故酒店方不承担相应责任。 酒店方出于人道主

义愿出资万元作为慰问。

法院审理后认定， 当天张先生与同事姜某

喝酒聊天。 见张先生醉酒后， 姜某打电话叫来

沈某帮忙。 两人扶张先生到酒店办理入住手续，

并支付住宿费。 姜某和沈某二人因未带身份证

而离开酒店。 当天 22时许， 意外发生。 鉴定结

论为： 符合在急性乙醇中毒的情况下头部遭受

钝性外力作用， 引发中枢性呼吸、 循环功能障

碍死亡。 法院认为， 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 财

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姜某等扶张先生到被告

酒店办理入住手续后又扶他到房间， 因姜某等

未带有效证件而离开， 后急性乙醇中毒的张先

生离开房间， 在消防楼梯一楼至二楼平台处死

亡。 张先生的家人无证据证明被告酒店的设施、

设备未达标准或因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致张先

生死亡， 张先生的死亡与酒店方无因果关系，

故对张先生之诉请不予支持。 酒店愿退还押金

212元及补偿 5万元， 与法无悖， 予以准许。

□法治报记者 夏天 通讯员 王长鹏

玩家体验“VR 恐怖游戏”，却在游戏过程

中因恐惧而不慎摔伤。 对此店方是否有责任？

又该承担多少责任？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改判，认为被上诉人店方未对上诉人

履行人身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上诉人人身损

害，应承担部分责任并作出赔偿。

因畏惧游戏场景而不慎摔伤

2018年 8 月 19 日晚， 原告周某到某 VR

虚拟现实游艺馆体验 VR 游戏。 体验前， 原

告周某明确告知被告某公司， 这是其第一次

体验 VR游戏。

然而据周某说， 整个游戏过程中， 被告

某公司并未告知原告周某注意事项， 且除原

告周某按门铃让被告某公司员工进场调换游

戏场景外， 被告某公司没有任何员工陪同。

原告周某一再要求被告某公司派员工陪同，

但被告某公司对此置之不理。 后原告周某在

游戏中因受到惊吓而摔倒受伤， 遭受各项损

失。 因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 原告周某

提起诉讼。

被告某公司辩称： 其对原告周某摔倒受

伤的事实予以确认， 但对原告周某诉称的摔

倒原因不予认可。 原告周某体验的是一款在

国外正规平台 STEAM 上发售的恐怖 VR 游

戏。 游戏中， 原告周某需要头戴 VR 眼镜从

停在高空的电梯中走出， 然后跳下。 由于原

告周某恐高而迟迟不敢往前走， 其同行的朋

友为了好玩就推原告周某往前走， 结果将原

告周某推倒受伤。 涉案游戏是恐怖游戏， 但

并非危险游戏。 而且， 某公司员工一直在原

告周某身旁进行游戏指导。 因此， 原告周某

摔倒受伤与被告某公司无关， 被告某公司不

同意原告周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 驳回原告周某的全部

诉讼请求。 宣判后， 原告周某提出上诉。

法院：店方未尽人身安全保障义务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VR 是借助特殊设备把人的意识带入一个由

多种技术所生成的集视觉、 听觉、 触觉为一

体的逼真虚拟环境中。 沉浸性是 VR 最主要

的特点， 临境感是 VR 体验的核心。 VR 游

戏中所显示的虚拟环境， 使玩家沉浸在计算

机的虚拟世界中， 玩家可以体验各种形式的

恐怖、 惊悚场景从而产生紧张情绪和行为。

由于身处 VR 世界中， 人的认知能力将不可

避免地受到这种全新环境的影响， 即玩家的

身体和意识的原有连接已被打破， 其自我认

知、 空间感、 距离感和记忆受到虚拟世界的

较大影响， 导致其大脑对身体的控制必然受

到较大影响， VR 游戏的玩家较其在现实世

界中玩游戏更加容易遭受人身损害。 因此，

玩家在体验 VR 游戏时需要游戏经营者履行

人身安全保障义务。

法院认为， 被上诉人某公司在客观上未

对上诉人周某履行人身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

上诉人周某人身损害， 被上诉人某公司不履

行人身安全保障义务与上诉人周某遭受人身

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且被上诉人某公司

在主观上存在过错。 因此， 被上诉人某公司

应当对上诉人周某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不作

为侵权责任。

因此法院认为， 上诉人周某的上诉请求

部分成立。 法院作出生效判决： 撤销一审民

事判决； 被上诉人某公司应向上诉人周某赔

偿款项共计 4454.70 元， 同时驳回上诉人周

某的一审其余诉讼请求。

玩恐怖游戏“上头”摔伤，店方如何担责？
法院：体验VR游戏时需经营者履行人身安全保障义务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施海群 朱晶晶

本报讯 女职工怀孕后由于身体、 工

作环境等原因可能考虑长期休假。 那么，

员工怀孕期间请病假工资应该怎么发？ 近

日， 青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拒收孕期

员工病假单的劳动纠纷案件。

36 岁的林小姐系某公司出纳， 入职

不久发现怀孕， 就诊后， 医生告知其有贫

血及妊娠期高血压， 需要休息。

林小姐向公司请假并将病假单交给人

事。 随着胎儿长大， 林小姐身体日益不

适， 向领导请假后， 通过快递方式将病假

单邮寄给公司人事， 人事表示病假已经过

审批， 会按时发放工资、 缴纳社保。 签收

过几次病假单后， 公司却开始拒收， 快递

员反馈“公司说以后你的快递都拒收”。

林小姐发现公司也没有按照病假标准发放

工资。

林小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

请仲裁， 要求裁决公司支付病假期间工

资、 生育生活津贴差额及劳动合同解除补

偿金， 仲裁裁决支持林小姐部分请求， 公

司不服裁决， 起诉到法院。

公司诉称， 未收到员工的病假单， 且

员工未到岗上班。 林小姐入职不久就怀

孕， 出于人道主义， 公司支付了部分病假

工资。 林小姐原工资构成是固定工资

5000 元加上绩效考核 1500 元， 应当按照

固定工资 5000 元计算生育金， 林小姐已

经领取了社保中心支付的生育金， 该金额

没有低于林小姐 5000 元固定工资标准，

公司不应当支付生育津贴差额。 林小姐是

自己没来上班的， 不是公司的原因导致劳

动关系的解除， 更不应当支付补偿金。

法院受理案件后， 对双方当事人的证

据进行了严格的审核。 经审理认为， 林小

姐请假已得到公司的批准， 公司不能以拒

收病假单的行为不履行义务。

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 任何单

位不得因怀孕、 产假等情形， 降低女职

工的工资， 辞退女职工， 林小姐按照程

序休病假， 公司应当按照病假标准发放

工资。

现林小姐表示不想回单位上班， 可视

为自愿解除与公司的劳动关系， 劳动法的

规定是限制公司非法辞退女职工， 并不限

制女职工自愿解除， 且该情形也不符合法

定的公司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

同时， 女职工生育按照法律、 法规的

规定享有产假， 对已经参加本市城镇生育

保险的女职工， 产假期间享受生育保险待

遇。 因此， 女职工领取生育生活津贴与其

原工资性收入的差额， 用人单位应当予以

补足。 林小姐劳动合同上虽然表明工资构

成是固定工资与绩效， 但是公司没有证据

证明 1500元绩效是根据工作实绩浮动的，

也无法提供考核标准、 考核表格， 从林小

姐提供的银行流水可看出， 之前每月工资

发放都是 6500 元标准， 故应当按照林小

姐每月 6500 元工资标准享受生育生活津

贴， 差额部分公司应当补足。

经法官释法明理后， 双方各退一步，

公司支付林小姐病假工资及生育生活津贴

差额， 合计 27000元。

公司竟拒收怀孕员工病假单？
法院：支付病假工资及津贴

醉酒男子酒店内坠亡 酒店有责吗？
家属称酒店驱逐陪客致住客死亡索赔 289万被驳回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汪百顺

本报讯 男子李某某谎称可以帮助被

害人解封花呗、 提高额度， 以事先支付欠

款为理由骗取钱财， 日前， 金山区人民检

察院依法以诈骗罪对李某某提起公诉， 经

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 李某某被判处

有期徒刑 1年 9个月， 并处罚金 5000元。

2019 年 12 月 12 日， 吕先生因为花

呗没有按时还款， 逾期行为导致信誉不好

而被冻结了，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 一名简

介主营金融服务的网友主动加了他， 推送

支付宝花呗的内容， 同时透漏， 自己还可

以帮吕先生解封花呗。

吕先生于是将自己想要解封花呗的

支付宝账号发送过去， 对方表示， 需要

先付一笔钱款才能解封， 挽回信用， 吕

先生转过去 11356 元， 可还未看到花呗

“复原”， 对方已将自己拉黑了， 吕先生只

好报警。

警方于去年 4 月 1 日将李某某抓获。

据交代， 李某某在网上伪装自己有能力解

封支付宝花呗， 逐步取得被害人信任后，

以需要先支付钱款为由骗取钱款， 同时，

去年 2月初， 花呗还款日前， 如法炮制在

朋友圈中发布广告， 声称可以帮人提高花

呗额度来行骗。

经检察机关审查认定， 被告人李某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骗取被害人钱款共计

人民币 52894元， 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日前， 经法院审理判决： 被告人李某

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9 个月，

并处罚金 5000元。

解封花呗？ 提升额度？
男子犯诈骗罪被判刑 1? 9个月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邵清

本报讯 上市公司的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

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交易公司证券， 严重违反

证券法和刑法相关规定， 情节严重的， 依法应

承担刑事责任。 昨日， 一起内幕交易案在上海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作出

一审判决。 被告人刘某某因犯内幕交易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 1 年 2 个月， 缓刑 1 年 2 个月， 并

处罚金人民币 15万元。

该案犯罪地和被告人居住地均不在上海市，

经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由上海三中院审理，

也是上海三中院依据上海市 《关于跨行政区划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金融刑事案件管辖的规

定》 依法审理的首起内幕交易案件。

法院经审理查明， 广东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股份公司） 系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 2016 年 9 月 13 日， 经某财富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吴某某 （另案处理） 介绍， 深圳

市某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投资公

司） 董事长陈某等人至股份公司考察并达成股

权合作的意向。

被告人刘某某作为股份公司对外投资负责

人， 参与当日洽谈并得知上述意向。 此后， 刘

某某在对投资公司尽职调查工作中进一步明确

了双方股权合作事项。 2017 年 1 月 3 日， 股份

公司发布资产收购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同年 2月

25 日， 股份公司发布关于受让暨增资投资公司

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并于同月 27日复牌。本次

股份公司与投资公司股权合作事项为内幕信息，

内幕信息敏感期为 2016 年 9 月 13 日至 2017 年

2月 25日，刘某某系内幕信息知情人员。

2016 年 10 月 17 日至 12 月 30 日， 被告人

刘某某实际控制其父亲、 母亲和姐姐名下证券

账户， 买入股份公司股票 26.68 万股， 买入金

额 225.58 万余元； 卖出 24.6 万股， 卖出金额

209.64 万余元。 股份公司复牌后， 刘某某于

2017 年 2 月 27 日、 3 月 10 日卖出剩余股票，

非法获利金额共计 4.22 万余元。 在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调查期间， 被告人刘某某积极配

合调查， 主动供述上述犯罪事实。 2020 年 5 月

21 日， 刘某某经电话通知后， 主动至公安机关

接受调查， 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刘某某作为内

幕信息知情人， 在对证券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

的信息尚未公开前， 交易该证券，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内幕交易罪。 被告人刘某某犯罪

后能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系自首，

依法可从轻处罚， 案发后自愿认罪认罚并已缴

纳了罚金， 依法可从宽处理。 法院以内幕交易

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某有期徒刑 1 年 2 个月， 缓

刑 1年 2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15万元。

获利 4 万余元，被处罚金 15 万元
上海三中院开庭审理一起内幕交易案


